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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９０５６—２０１２《汽车行驶记录仪》，与ＧＢ／Ｔ１９０５６—２０１２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术语“汽车行驶记录仪”的定义（见３．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３．１）；

ｂ）　更改了术语“行驶开始时间”的定义（见３．３，２０１２年版的３．３）；

ｃ）　更改了术语“行驶结束时间”的定义（见３．４，２０１２年版的３．４）；

ｄ）　增加了“数据存储器”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４）；

ｅ）　增加了“防护存储器”的术语和定义（见３．１５）；

ｆ）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４章）；

ｇ）　更改了组成（见５．１．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１．１）；

ｈ）　更改了外观结构（见５．１．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１．２）；

ｉ）　更改了连接器及信号（见５．２．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２．３）；

ｊ）　更改了连接导线（见５．２．３，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２．２）；

ｋ）　更改了自检功能（见５．４．１．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１）；

ｌ）　更改了行驶状态记录（见５．４．１．２．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２．１）；

ｍ）　更改了事故疑点记录（见５．４．１．２．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２．２）；

ｎ）　更改了超时驾驶记录（见５．４．１．２．３，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２．３）；

ｏ）　删除了位置信息记录（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２．４）；

ｐ）　更改了驾驶人信息记录（见５．４．１．２．４，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２．５）；

ｑ） 删除了里程记录（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２．６）；

ｒ） 更改了日志记录（见５．４．１．２．５，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２．８）；

ｓ） 增加了音视频记录功能（见５．４．１．３）；

ｔ） 删除了ＲＳ２３２串行通信（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３．２）；

ｕ） 更改了ＵＳＢ通信（见５．４．１．４．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３．３）；

ｖ） 更改了ＩＣ卡信息识别通信（见５．４．１．４．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３．４）；

ｗ） 增加了蓝牙通信（见５．４．１．４．３）；

ｘ） 增加了无线公共网络通信（见５．４．１．４．４）；

ｙ） 更改了数据通信接口（见５．４．１．４．５，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３．１）；

ｚ） 更改了安全警示功能（见５．４．１．５，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４）；

ａａ）更改了显示功能（见５．４．１．６，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５）；

ａｂ）删除了打印输出功能（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１．６）；

ａｃ）增加了自动校时功能（见５．４．１．７）；

ａｄ）更改了定位功能（见５．４．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４．２）；

ａｅ）　更改了时间记录误差（见５．５．１．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５．１．１）；

ａｆ）　更改了速度记录误差（见５．５．１．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５．１．２）；

ａｇ）　更改了定位性能（见５．５．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５．２）；

ａｈ）　增加了视频图像性能（见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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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　更改了数据分析系统（见５．６，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６）；

ａｊ）　更改了数据安全性（见５．７，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７）；

ａｋ）　更改了速度记录误差测试（见６．５．１．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５．１．２）；

ａｌ）　更改了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见６．１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１２）；

ａｍ）　更改了瞬态抗扰性试验（见６．１３，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１３）；

ａｎ）　增加了接线要求（见８．２）；

ａｏ）　增加了参数设置（见８．３）；

ａｐ）　删除了ＲＳ２３２串行数据通信协议（见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Ａ）；

ａｑ）　增加了行驶记录数据存储格式（见附录Ａ）；

ａｒ）　更改了ＵＳＢ数据采集约定（见附录Ｂ，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Ｂ）；

ａｓ）　更改了驾驶人信息ＩＣ卡数据存储格式（见附录Ｃ，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Ｃ）；

ａｔ）　删除了事故疑点曲线（见２０１２年版的附录Ｄ）；

ａｕ）　增加了蓝牙数据通信协议（见附录Ｄ）；

ａｖ）增加了防护存储器防护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附录Ｅ）。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７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公路学会客

车分会、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导元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本安仪表系统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军、潘汉中、张广秀、陈益博、于雅丽、侯心一、龚标、王峻极、秦征骁、刘铭豪、

袁晓君、林万才、黄细富、林奕舟、邓舸、叶文宇、沈磊。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３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９０５６—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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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驶记录仪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行驶记录仪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行驶记录仪的设计、制造、检验及安装。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ａ和导则：冲击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４０９４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标志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１６６４９．１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１部分：物理特性

ＧＢ／Ｔ１６６４９．２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２部分：触点的尺寸和位置

ＧＢ１６７３５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ＶＩＮ）

ＧＢ１８０３０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ＧＢ／Ｔ１９９５１—２０１９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静电放电抗扰性的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１４３７．２—２００８　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２部分：沿电源线的电瞬态

传导

ＧＢ／Ｔ３２９０５　信息安全技术ＳＭ３密码杂凑算法

ＧＢ／Ｔ３８８９２—２０２０　车载视频行驶记录系统

ＧＡ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ＪＴ／Ｔ７９４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ＪＴ／Ｔ８０８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

ＱＣ／Ｔ１０６７．１　汽车电线束和电气设备用连接器　第１部分：定义、试验方法和一般性能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汽车行驶记录仪　狏犲犺犻犮犾犲狋狉犪狏犲犾犾犻狀犵犱犪狋犪狉犲犮狅狉犱犲狉

对车辆行驶速度、时间、位置等数据以及音视频数据进行记录、存储，并可通过数据通信实现数据输

出的数字式电子记录装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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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脉冲系数　犻犿狆狌犾狊犲狉犪狋犻狅

车速传感器在车辆行驶１ｋｍ距离过程中产生的脉冲信号个数。

３．３

行驶开始时间　狊狋犪狉狋狋犻犿犲狅犳狋狉犪狏犲犾犾犻狀犵

车辆从停车状态转变为行驶状态（速度大于０ｋｍ／ｈ且持续１０ｓ以上）时，１０ｓ前所在的时间。

３．４

行驶结束时间　犲狀犱狋犻犿犲狅犳狋狉犪狏犲犾犾犻狀犵

车辆从行驶状态转变为停车状态（速度等于０ｋｍ／ｈ且持续１０ｓ以上）时，１０ｓ前所在的时间。

３．５

连续驾驶时间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犱狉犻狏犻狀犵狋犻犿犲

同一驾驶人在相邻的且时间不少于２０ｍｉｎ的两个停车休息时段之间的驾驶时间。

　　注：少于２０ｍｉｎ的停车休息时间计入连续驾驶时间。

３．６

连续驾驶开始时间　狊狋犪狉狋狋犻犿犲狅犳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犱狉犻狏犻狀犵　

时间不少于２０ｍｉｎ的停车休息时段之后的第一个行驶开始时间。

３．７

连续驾驶结束时间　犲狀犱狋犻犿犲狅犳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犱狉犻狏犻狀犵　

同一驾驶人驾驶车辆，在连续驾驶开始时间后的下一个时间不少于２０ｍｉｎ的停车休息时段之前的

最后一个行驶结束时间。

３．８

超时驾驶　狅狏犲狉狋犻犿犲犱狉犻狏犻狀犵

连续驾驶时间超过４ｈ。

３．９

日历天　犮犪犾犲狀犱犪狉犱犪狔

北京时间００：００到２４：００，共２４ｈ。

３．１０

最近２个日历天　犮狌狉狉犲狀狋狋狑狅犮犪犾犲狀犱犪狉犱犪狔狊

车辆最近一次行驶结束时间所在的日历天及前一个日历天。

３．１１

定位模块　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犿狅犱狌犾犲

融合不同传感器的输出信息，自动确定车辆位置的功能模块。

３．１２

定位精度　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定位模块所确定的地理位置与实际位置的偏差。

３．１３

位置信息　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定位模块所获取的地理位置的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等信息。

３．１４

数据存储器　犱犪狋犪犿犲犿狅狉狔

集成于主机主控制板上，用于存储数据记录的存储单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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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防护存储器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犿犲犿狅狉狔

集成于主机内，具备一定的防火、防水、抗压等防护能力，用于存储数据记录和音视频记录的存储

单元。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ＡＡＣ：高级音频编码（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ｕｄｉｏＣｏｄｉｎｇ）

ＡＢＳ：制动防抱死系统（ＡｎｔｉｌｏｃｋＢｒａｋｅＳｙｓｔｅｍ）

ＡＶＩ：音频视频交织（ＡｕｄｉｏＶｉｄｅｏＩｎｔｅｒｌｅａｖｅ）

ＣＡＮ：控制器局域网络（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ＴＰ：文件传输协议（Ｆｉ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ＩＣ：集成电路（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

ＭＰ４：ＭＰＥＧ４第１４部分（ＭＰＥＧ４Ｐａｒｔ１４）

ＭＴＦ：调制传递函数（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ＱＴＦＦ：ＱｕｉｃｋＴｉｍｅ文件格式（ＱｕｉｃｋＴｉｍｅＦｉｌｅＦｏｒｍａｔ）

ＳＰＰ：串行端口协议（ＳｅｒｉａｌＰｏｒｔＰｒｏｆｉｌｅ）

ＳＳＰ：安全简单配对（ＳｅｃｕｒｅＳｉｍｐｌ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ＵＳＢ：通用串行总线（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Ｂｕｓ）

ＶＩＮ：车辆识别代号（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５　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组成

汽车行驶记录仪（以下简称“记录仪”）主要由如下部分组成：

ａ）　主机：包括电源、主控制器、数据存储器、防护存储器、时钟模块、通信模块、定位模块、显示器、

驾驶人信息识别模块等；

ｂ）　音视频采集单元；

ｃ）　驾驶人信息ＩＣ卡；

ｄ）　导线、熔断器、定位天线、通信天线等其他部件；

ｅ）　数据分析系统。

５．１．２　外观结构

记录仪主机应采用一体式标准单锭结构，各组成模块均应位于主机本体。主机前面板尺寸应符合

（１８８ｍｍ±２ｍｍ）×（６０ｍｍ±２ｍｍ）的要求，采用车辆仪表台嵌入式安装方式的记录仪主机开孔尺寸

应不大于１８２
＋０．８

　０ ｍｍ×５３
＋０．５

　０ ｍｍ。

记录仪各部件外表面应光洁、平整，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等缺陷。金属机壳表面应有防锈、

防腐蚀涂层，金属零件不应有锈蚀。显示屏显示应清晰、完整，不应有缺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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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文字、图形、标志

记录仪使用的文字、图形、标志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耐久、醒目、规范；

ｂ）　用以表示车辆行驶工况的图形标志符合ＧＢ４０９４的规定；

ｃ）　显示器、操作说明、铭牌、标志中的文字有简体中文。

５．１．４　铭牌

记录仪应有铭牌，铭牌应符合如下规定：

ａ）　牢固安装在记录仪主机表面的醒目位置；

ｂ）　铭牌标有制造商信息、产品中文名称、规格型号、记录仪唯一性编号、电源电压等内容。

５．２　电气部件

５．２．１　电源

记录仪的供电电源应为车辆电源。

５．２．２　连接器及信号

５．２．２．１　记录仪的连接器应位于主机后部。连接器及管脚分布见图１。

图１　连接器及管脚分布示意图

５．２．２．２　记录仪连接器应具有防插错功能。

５．２．２．３　记录仪连接器应符合ＱＣ／Ｔ１０６７．１的要求。

５．２．２．４　记录仪的信号定义及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记录仪信号定义及要求

信号名称 信号连接 连接器位置 信号要求 备注

电源＋

电源－

车辆电源
Ａ１ — —

Ａ５ — —

ＣＡＮ１Ｈ

ＣＡＮ１Ｌ

ＣＡＮ屏蔽地

ＣＡＮ信号

Ａ４

Ａ８

Ａ７

刷新率大于或等于１０Ｈｚ

—

—

—

—

车速
车速传感器／

ＣＡＮ信号
Ｂ３

信号来源为 ＣＡＮ 信号时，

刷新率大于或等于１０Ｈ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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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记录仪信号定义及要求 （续）

信号名称 信号连接 连接器位置 信号要求 备注

设备自检状态 向车辆输出 Ｂ８

ＯＣ开路，电压小于或等于

车辆电源电压，电流小于或

等于１Ａ

记录仪安装自检、开机自

检后的工作状态，开路表

示异常，通路表示正常

开

关

量

信

号

点火开关

制动

左转向

右转向

远光

近光

后雾灯

倒车

驾驶人座椅安全带

车门

电源控制系统

传感器

传感器／

ＣＡＮ信号

Ａ２

Ｂ５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Ｄ６

Ｄ７

Ｄ８

— ＡＣＣ挡

— —

信号来源为 ＣＡＮ 信号时，

刷新率大于或等于１０Ｈｚ

开关量信号来源ＣＡＮ信

号时，当 前 管 脚 可 自 定

义；车门：客车为乘客门，

货车为驾驶人门

卫星定位信号 卫星定位传感器 定位天线 — —

车速信号 向车辆输出 其他管脚

ＯＣ开路，电压小于或等于

车辆电源电压，电流小于或

等于１Ａ

—

ＣＡＮ２Ｈ

ＣＡＮ２Ｌ
ＣＡＮ信号 其他管脚 刷新率大于或等于１０Ｈｚ —

５．２．３　连接导线

记录仪连接导线应使用温度特性等级不低于－４０℃～１０５℃的阻燃低压电线。

５．２．４　熔断器

记录仪如使用熔断器，应在熔断器的外表面清晰地标出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值。

熔断器的安装、更换应方便。

５．３　电气性能

５．３．１　电源电压适应性

在表２规定的电源电压波动范围内进行电压适应性试验，试验后记录仪数据记录、显示、数据通信

等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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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电气性能试验参数

单位为伏特

标称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波动范围 极性反接试验电压 过电压

１２ ９～１６ １４±０．１ ２４

２４ １８～３２ ２８±０．２ ３６

３６ ２７～４８ ４２±０．２ ５４

５．３．２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在表２规定的极性反接试验电压下，记录仪应能承受１ｍｉｎ的极性反接试验，除熔断器外（允许更

换烧坏的熔断器）不应有其他电气故障。

试验后记录仪的数据记录、显示、数据通信等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５．３．３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在表２规定的过电压下，记录仪应能承受１ｍｉｎ的电源过电压试验。

试验后记录仪的数据记录、显示、数据通信等各项功能均应正常。

５．３．４　断电保护性能

记录仪断电后应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断电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记录仪的实时时间在断电后应

正常保持１５个日历天以上。

５．４　功能要求

５．４．１　行驶记录功能

５．４．１．１　自检功能

记录仪应具有以下自检功能：

ａ）　安装自检功能：在记录仪初次安装时，应对记录仪唯一性编号、ＶＩＮ等基本参数设置和速度信

号、卫星定位、开关量等状态信号接入进行自检，自检正常后才能进入正常使用模式。如安装

自检未通过，应显示对应未完成的安装操作，并向车辆输出记录仪异常的自检状态信号。

ｂ）　开机自检功能：在记录仪安装自检正常后，每次点火开关（ＡＣＣ）打开时，应首先对定位、通信、

存储等模块和信号输入状态进行自检。如开机自检未通过，应显示对应的异常信息，并向车辆

输出记录仪异常的自检状态信号。

５．４．１．２　数据记录功能

５．４．１．２．１　行驶状态记录

记录仪应具有行驶状态记录功能，行驶状态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记录内容包括：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实时时间、实时位置信息、每秒间隔内对应的平均行驶速

度（基于车速传感器或ＣＡＮ信号）、参考速度（基于卫星定位信号）以及对应时间的开关量

信号；

ｂ）　记录的时间间隔为１ｓ；

ｃ）　记录有效数据记录的时间不少于最近１６８个单位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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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速度记录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测量范围至少为０ｋｍ／ｈ～２２０ｋｍ／ｈ，分辨率不大于

１ｋｍ／ｈ。

５．４．１．２．２　事故疑点记录

记录仪应具有事故疑点记录功能，事故疑点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记录内容包括：行驶结束时间前２０ｓ的车辆行驶速度、开关量信号和行驶结束时的位置信息；

电源（包括备用电池）断开前２０ｓ内的车辆行驶速度、开关量信号及断电时的位置信息；

ｂ）　记录的时间间隔为０．１ｓ；

ｃ）　记录数量不少于最近１００条；

ｄ）　速度记录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测量范围至少为０ｋｍ／ｈ～２２０ｋｍ／ｈ，分辨率不大于

１ｋｍ／ｈ。

５．４．１．２．３　超时驾驶记录

记录仪应具有超时驾驶记录功能，超时驾驶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记录内容包括：机动车驾驶证号码、连续驾驶开始时间及所在位置信息、连续驾驶结束时间及

所在位置信息；

ｂ）　记录数量不少于最近５０条。

５．４．１．２．４　驾驶人信息记录

记录仪应具有驾驶人信息记录功能，驾驶人信息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行驶开始时间后３０ｓ内，记录对应的驾驶人面部特征图片（通过视频获取）、机动车驾驶证号

码（通过ＩＣ卡获取）、驾驶人姓名（通过ＩＣ卡获取）；

ｂ）　记录数量不少于最近１００条；

ｃ）　驾驶人面部特征图片需叠加时间信息，且叠加信息不影响对面部特征的辨识。

５．４．１．２．５　日志记录

记录仪应具有日志记录功能，记录各类日志记录数量分别不少于最近１００条，具体日志记录包括：

ａ）　外部供电日志：记录仪电源接通和断开的日志记录；

ｂ）　参数设置日志：记录仪机动车号牌号码和号牌分类等相关参数设置、修改的日志记录；

ｃ）　自检日志：记录仪安装自检和开机自检相关情况的日志记录；

ｄ）　速度状态日志：记录仪基于车速传感器或者ＣＡＮ信号的速度状态正常或异常的日志记录；

注：在卫星定位模块工作正常，记录仪的参考速度（基于卫星定位信号的速度）连续大于４０ｋｍ／ｈ的５ｍｉｎ时

间内：当记录速度（基于车速传感器或者ＣＡＮ信号的速度）与参考速度的差值率（记录速度与参考速度之

差除以参考速度）均超过±１１％时，判断速度状态为异常；当记录速度与参考速度的差值率均在±１１％范

围内时，判断速度状态为正常。每个日历天记录仪判定速度状态１次，速度状态判定时，同时存储速度状

态日志。

ｅ）　数据导出日志：记录仪通过数据通信接口导出行驶记录数据的日志记录。

５．４．１．２．６　数据记录存储格式

数据记录的存储格式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５．４．１．３　音视频记录功能

记录仪应具有音视频记录功能，音视频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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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视频记录内容包括：面向驾驶人和车辆前方两个通道的视频，车长大于或等于６ｍ的纯电动

客车增加记录加速踏板通道的视频；

ｂ）　音视频记录的长度不少于最近８ｈ；

ｃ）　自动分段记录和存储的音视频流数据，相邻两段之间最大记录间隔不大于０．０４ｓ；

ｄ）　电源（包括备用电池）断开时，能保存断电前的音视频记录；

ｅ）　视频流采用 Ｈ．２６４或 Ｈ．２６５编码，音频流采用Ｇ．７１１、Ｇ．７２６、ＡＡＣ等编码，音视频以 ＭＰ４、

ＱＴＦＦ或ＡＶＩ封装格式存储，音视频记录的存储格式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５．４．１．４　数据通信功能

５．４．１．４．１　犝犛犅通信

记录仪应具备ＵＳＢ数据通信功能，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　ＵＳＢ接口支持ＵＳＢ２．０及以上标准的主机模式；

ｂ）　能通过ＵＳＢ接口向ＵＳＢ外部存储设备写入行驶记录数据；

ｃ）　ＵＳＢ采集行驶记录数据仅在停车状态下使用，在行驶状态下ＵＳＢ接口处于关闭状态；

ｄ）　ＵＳＢ数据采集约定符合附录Ｂ的规定。

５．４．１．４．２　犐犆卡信息识别通信

记录仪应具有ＩＣ卡信息识别通信功能，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　驾驶人在驾驶前通过ＩＣ卡方式进行登录，登录在停车状态下进行；

ｂ）　ＩＣ卡应能记录机动车驾驶证号码、姓名等驾驶人信息，数据存储格式符合附录Ｃ的规定；

ｃ）　采用接触式ＩＣ 卡的，物理特性符合 ＧＢ／Ｔ１６６４９．１的要求，触点的尺寸和位置符合

ＧＢ／Ｔ１６６４９．２的要求；

ｄ）　记录仪主机前部设有匹配ＩＣ卡的读写装置，读写装置设有防尘保护装置，并至少能支持读取

和写入２４Ｃ０Ｘ系列和４４４２系列ＩＣ卡的数据。

５．４．１．４．３　蓝牙通信

记录仪应具备蓝牙数据通信功能，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　支持蓝牙４．１及以上版本的传输协议，支持１Ｍｂｉｔ／ｓ及以上的无线传输速率；

ｂ）　仅用于行驶记录功能相关的数据通信，不能通过蓝牙连接互联网等公共网络；

ｃ）　蓝牙数据通信（配对、连接、传输）仅能在停车状态下使用；

ｄ）　蓝牙数据通信时，记录仪按通信指令传输所对应的数据；

ｅ）　蓝牙数据通信协议符合附录Ｄ的规定。

５．４．１．４．４　无线公共网络通信

记录仪应支持通用的无线公共网络通信，并符合以下要求：

ａ）　支持两个或两个以上远程连接；

ｂ）　行驶记录数据上传的通信协议支持ＪＴ／Ｔ８０８的相关要求，其中命令字符合附录Ａ中表Ａ．２

的规定，行驶记录文件符合Ａ．２的规定。

记录仪宜支持网络安全连接和数据加密传输。

５．４．１．４．５　数据通信接口

记录仪应配置ＵＳＢ接口、驾驶人信息识别接口、无线公共网络通信天线、卫星定位通信天线等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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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ＵＳＢ接口、驾驶人信息识别接口应位于主机前部，其中ＵＳＢ接口连接件应为ＴｙｐｅＡ，在非使用

状态下应配置有效的保护装置。卫星定位通信天线连接件应为ＦａｋｒａＣ，无线公共网络通信天线连接

件应为ＦａｋｒａＤ，所有天线连接件应位于主机后部。

５．４．１．５　安全警示功能

记录仪应能通过语音方式提示安全警示状态，语音提示的内容、进程等应与当前行驶状态相匹配。

提示类型及内容包括：

ａ）　在超时驾驶发生前的１ｈ及４５ｍｉｎ时，分别提示１次“即将超时驾驶，请停车休息２０分钟”的

预警信息。在超时驾驶发生前的３０ｍｉｎ内，以每５ｍｉｎ提示１组、每组提示３次的频率提示

预警信息，显示器同时显示连续驾驶时间；在超时驾驶发生后，应提示“超时驾驶，已连续驾驶

××小时××分钟”的告警信息，提示频率为每分钟１次，显示器同时显示连续驾驶时间。

ｂ）　在车辆行驶速度大于记录仪设定的速度限值，或与速度限值的速度差在－２ｋｍ／ｈ～０ｋｍ／ｈ

范围内时，发出超速驾驶告警或预警信息，提示驾驶人控制行驶速度，超速预警提示１次，超速

告警提示频率为每分钟提示２次。

ｃ）　在驾驶人未登录情况下驾驶车辆时，应在前５ｍｉｎ内提示驾驶人登录身份，显示器同时显示未

登录提示信息，提示频率为每分钟提示１次。

ｄ）　在记录仪自检或速度状态判定为异常时，应在前５ｍｉｎ内提示自检异常或速度状态异常，提示

频率为每分钟提示１次。

５．４．１．６　显示功能

５．４．１．６．１　显示器

显示器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显示屏位于记录仪主机前部，能显示汉字、字母和数字；

ｂ）　显示字符笔画完整、清晰规范，在无外部照明条件下能清晰识别；

ｃ）　显示数据参数的同时以汉字标识显示内容的定义，显示字符高度不小于３ｍｍ；

ｄ）　在车辆点火开关通电后即处于工作状态；

ｅ）　在恒定的速度下，车速显示值的变化范围不超过１ｋｍ／ｈ。

５．４．１．６．２　显示内容

在无按键操作情况下，显示器显示内容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在默认显示状态时，至少显示实时时间、车辆的实时行驶速度、定位模块工作状态（定位方式、

卫星数量）；

ｂ）　在安全警示状态时，显示连续驾驶时间、驾驶人登录信息、速度状态等提示信息；

ｃ）　在驾驶人信息识别和行驶记录数据采集等状态时，同步显示登录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数据采集进度、蓝牙配对等提示信息。

５．４．１．６．３　操作按键

记录仪主机前部应至少设有“菜单”“▲”“!”“确定”等四个操作按键：

ａ）　按键定义如下：

１）　菜单：默认界面和菜单界面的切换，子目录向根目录的返回，长按３ｓ时断开蓝牙连接；

２）　▲：上翻选择，完成功能或数据列项的选择；

３）　!：下翻选择，完成功能或数据列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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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确定：功能或数据列项的确定，长按３ｓ时显示连续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

ｂ）　操作按键要求如下：

１）　操作按键应在对应的位置标明按键名称；

２）　仅使用操作按键应不能对时间、脉冲系数等参数进行修改操作；

３）　应不能对记录仪记录的速度、超时驾驶记录等数据记录进行删除操作。

５．４．１．６．４　查询内容

通过操作按键应能实现对以下信息的查询：

ａ）　连续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连续驾驶××ｈ×× ｍｉｎ，休息×× ｍｉｎ；

ｂ）　超时驾驶记录：最近２个日历天内的超时驾驶记录，记录能按发生时间倒序显示，每条超时驾

驶记录内容包括机动车驾驶证号码、连续驾驶开始时间、连续驾驶结束时间；

ｃ）　车辆及驾驶人信息：其中，车辆信息至少包括机动车号牌号码、机动车号牌分类、ＶＩＮ、脉冲系

数等，驾驶人信息至少包括当前登录驾驶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５．４．１．７　自动校时功能

记录仪应具有在开机时通过卫星授时进行自动校时的功能。

５．４．２　定位功能

记录仪应具有卫星定位功能，定位通信方式应支持北斗卫星定位系统。

用于道路运输车辆的记录仪的定位功能应符合ＪＴ／Ｔ７９４的相关要求。

５．５　性能要求

５．５．１　行驶记录性能

５．５．１．１　时间记录误差

记录仪连续记录２４ｈ数据，记录时间允许误差应在±２ｓ以内。

５．５．１．２　速度记录误差

行驶速度在０ｋｍ／ｈ～２２０ｋｍ／ｈ范围内时，记录仪的速度记录允许误差应在±２ｋｍ／ｈ以内。

５．５．２　定位性能

记录仪定位模块的水平定位精度应不大于１５ｍ，高程定位精度应不大于３０ｍ，定位模块接收通道

数应不少于１２个，热启动状态下实现捕获时间应不超过１０ｓ。

用于道路运输车辆的记录仪的定位性能应符合ＪＴ／Ｔ７９４相关的要求。

５．５．３　视频图像性能

５．５．３．１　图像质量

图像的分辨率应不低于１２８０×７２０，帧率应不低于２５帧／ｓ，面部特征图片的像素应不低于

３００×３００。

５．５．３．２　犕犜犉值

图像的 ＭＴＦ值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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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犕犜犉值

单位为线宽每像高

视场 ＭＴＦ

中心区域 ＭＴＦ５０Ｐ≥４５０

７０％场区域 ＭＴＦ５０Ｐ≥３５０

５．５．３．３　信噪比

图像的信噪比应不低于３０ｄＢ。

５．５．３．４　低照度

在照度为２ｌｘ±０．２ｌｘ的条件下，图像的 ＭＴＦ值应不低于表３规定的６０％，不应有干扰条纹、水波

纹等现象。

５．６　数据分析系统

数据分析系统应能实现对行驶记录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分析，数据分析协议符合附录 Ａ的规定。

系统应使用中文界面，能在通用的中文操作系统中安装使用。系统应具有行驶记录数据的查询统计、图

表生成、音视频回放、参数查询、操作权限管理等功能。数据分析系统应能生成至少如下图表：

ａ）　行驶状态记录曲线图表。图表内容及记录格式符合５．４．１．２．１的要求，其横坐标为实时时间，

纵坐标为与实时时间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值、开关量信号等。图表信息同时还包含机动车号

牌号码、机动车号牌分类、机动车驾驶证号码等内容。其中，机动车驾驶证号码信息需随不同

驾驶人的登录时间而变化。

ｂ）　事故疑点数据曲线图表。图表内容及记录格式符合５．４．１．２．２的要求，其纵坐标为与实时时间

对应的车辆行驶速度值和制动等状态信号，图表信息同时还包含机动车号牌号码、机动车号牌

分类、机动车驾驶证号码等内容。

ｃ）　超时驾驶记录列表。列表内容包括５．４．１．２．３规定的各项数据。

ｄ）　驾驶人信息记录列表。列表内容包括５．４．１．２．４规定的各项数据。

ｅ）　日志记录列表。列表内容包括５．４．１．２．５规定的各项日志记录的数据。

５．７　数据安全性

记录仪的数据安全要求如下：

ａ）　记录仪应装备用于存储行驶记录数据的防护存储器，内部应设有备用数据读取接口，防护存储

器的性能应符合附录Ｅ的要求；

ｂ）　记录仪主机上或其他适当的地方应采取可靠安全措施（如铅封）防止关键元器件被更换，防护

存储器应不能通过操作面板等外部部件进行拆卸和更换；

ｃ）　行驶记录数据应不能通过外部设备进行任何改写或删除操作；

ｄ）　记录仪应设置表征行驶记录数据可追溯性的唯一性编号，唯一性编号和数据摘要Ｓａｌｔ值经设

置后应不可更改或删除，其他参数在特殊情况下需进行再次设置操作时，需经授权操作。

５．８　气候环境适应性

记录仪在承受各项气候环境试验后，应无任何电气故障，机壳、插接器等不应有严重变形；其数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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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功能、显示功能应保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５．９　机械环境适应性

记录仪在承受各项机械环境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零部件应无损坏；应无电气故障，紧固部

件应无松脱现象，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件不应有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其数据记录功能、显示功能应保

持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５．１０　外壳防护等级

记录仪主机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８中ＩＰ４３的要求。

防水防尘试验后，记录仪数据通信功能应正常，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５．１１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

记录仪在进行汽车电点火干扰时，不应出现异常现象，数据记录功能、显示功能应正常。

５．１２　静电放电抗扰度

静电放电试验中及试验后不应出现电气故障，数据记录功能应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失；

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出现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５．１３　瞬态抗扰性

瞬态抗扰性试验中及试验后不应出现电气故障，数据记录功能应正常，试验前存储的数据不应丢

失；在试验中允许显示出现异常现象，但在试验结束后功能应恢复正常。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一般要求检查

６．１．１　组成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结构组成。

６．１．２　外观结构检查

在环境照度３００ｌｘ条件下，目距３００ｍｍ～５００ｍｍ情况下检查记录仪的外观及结构，测量记录仪

尺寸。

６．１．３　文字、图形、标志、铭牌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铭牌及其文字、图形和标志。

用蘸有汽油（９０号以上）的干净棉布连续擦拭其文字、图形、标志符号１５ｓ，试验后目视检查。

６．２　电气部件检查

６．２．１　电源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电源供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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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连接器及信号检查

查看记录仪说明书，按记录仪连接器位置及管脚定义接入相关信号，检查插头、插座能否互换，信号

定义是否符合要求。

６．２．３　连接导线检查

检查记录仪连接导线的耐温参数的技术资料，必要时通过试验方式验证连接导线的耐温性能。

６．２．４　熔断器检查

目视检查熔断器是否标明额定电流值，检查熔断器的安装、更换方式。

６．３　电气性能测试

６．３．１　电源电压适应性试验

根据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不同，分别按以下方法进行试验：

ａ）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１２Ｖ时，将试验电压调至９Ｖ和１６Ｖ，分别连续工作１ｈ，期间输入模

拟信号，检查记录仪的功能；

ｂ）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２４Ｖ时，将试验电压调至１８Ｖ和３２Ｖ，分别连续工作１ｈ，期间输入

模拟信号，检查记录仪的功能；

ｃ）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３６Ｖ时，将试验电压调至２７Ｖ和４８Ｖ，分别连续工作１ｈ，期间输入

模拟信号，检查记录仪的功能。

６．３．２　耐电源极性反接试验

对记录仪的电源线施加与标称电源电压极性相反的试验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１２Ｖ时，施加

１４Ｖ±０．１Ｖ的反向试验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２４Ｖ时，施加２８Ｖ±０．２Ｖ的反向试验电压；标称电源

电压为３６Ｖ时，施加４２Ｖ±０．２Ｖ的反向试验电压。以上试验持续时间均为１ｍｉｎ。试验后检查记录

仪的功能。

６．３．３　耐电源过电压试验

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为１２Ｖ时，对其施加２４Ｖ的试验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２４Ｖ时，对其施加

３６Ｖ的试验电压；标称电源电压为３６Ｖ 时，对其施加５４Ｖ 的试验电压。以上试验持续时间均为

１ｍｉｎ。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功能。

６．３．４　断电保护试验

将存有数据的记录仪接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断开外部供电和主机供电电池（如有），１５个日历

天后，检查记录仪记录的实时时间及其存储的数据信息。

６．４　功能检查

６．４．１　行驶记录功能检查

６．４．１．１　自检功能检查

接通记录仪电源，检查记录仪的自检功能。模拟记录仪接线、参数设置等未完成的状态，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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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安装自检的结果；模拟记录仪信号输入异常等状态，检查记录仪开机自检的结果。

６．４．１．２　数据记录功能检查

６．４．１．２．１　行驶状态记录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接入速度信号、开关量信号和位置信号，速度信号应从０ｋｍ／ｈ～２２０ｋｍ／ｈ

断续变化，连续记录１６８ｈ，试验后检查行驶状态记录。

６．４．１．２．２　事故疑点记录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接入速度信号、开关量信号和位置信号，模拟符合事故疑点记录条件的情况，

试验后检查事故疑点记录。

６．４．１．２．３　超时驾驶记录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接入速度信号和位置信号，模拟车辆行驶过程中驾驶人停车休息和超时驾驶

的情况，试验后检查超时驾驶记录。

６．４．１．２．４　驾驶人信息记录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模拟车辆行驶和驾驶人信息登录，试验后检查驾驶人信息记录时间以及记录

内容。

６．４．１．２．５　日志记录检查

模拟记录仪外部电源接通和切断、记录仪参数设置、速度状态异常和正常、设备安装自检及开机自

检异常、行驶记录数据导出等状态，检查对应的日志记录。

６．４．１．２．６　数据记录存储格式检查

使用测试软件分析记录仪的数据记录文件，检查各项数据记录的存储格式。

６．４．１．３　音视频记录功能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连续模拟８ｈ音视频记录，检查音视频记录的长度、文件格式以及相邻两段

视频流之间的最大记录间隔。模拟记录仪电源断开，检查记录仪是否保存断电前的音视频记录。

６．４．１．４　数据通信功能检查

６．４．１．４．１　犝犛犅通信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 ＵＳＢ接口形式，使用 ＵＳＢ存储设备采集记录仪的数据记录，分析检查各项数据

记录。

６．４．１．４．２　驾驶人信息识别通信检查

对记录仪进行驾驶人信息识别通信测试。在车辆行驶开始时进行驾驶人面部特征信息采集记录测

试；使用ＩＣ卡进行驾驶人信息登录测试，使用测试卡检查测试读卡装置的通用性。

６．４．１．４．３　蓝牙通信检查

在车辆行驶状态下检查记录仪是否能进行蓝牙通信。在停车状态下，使用测试软件检查记录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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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只提供记录仪蓝牙数据通信服务，采集行驶记录数据，检查记录仪蓝牙的传输速率以及数据通信

协议。

６．４．１．４．４　无线公共网络通信检查

检查记录仪无线公共网络通信的模式，记录仪向数据分析系统上传行驶记录数据的功能和相关通

信协议。

６．４．１．４．５　数据通信接口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通信接口形式、位置及接口保护装置。

６．４．１．５　安全警示功能检查

分别模拟超时驾驶、未登录驾驶人信息驾驶、超速度限值行驶、速度状态异常和正常、自检状态异常

和正常等情况，检查记录仪的提示方式、提示频率和提示内容。

６．４．１．６　显示功能检查

６．４．１．６．１　显示器检查

目视检查记录仪显示器的位置、工作状态等内容，使用精度不低于１ｍｍ的量具测量字符高度。

６．４．１．６．２　显示内容检查

目视检查默认显示状态、安全警示状态、驾驶人信息识别状态、数据采集状态下的显示内容。

６．４．１．６．３　操作按键检查

目视检查按键位置和按键名称，通过按键操作检查按键定义，检查是否能对相关参数、记录等进行

删除操作。

６．４．１．６．４　查询内容检查

通过操作按键检查连续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超时驾驶记录、车辆及驾驶人信息等查询内容是否完

整规范。

６．４．１．７　自动校时功能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确认记录仪的自动校时方式，检查自动校时功能。

６．４．２　定位功能检查

记录仪接通标称电源，接入卫星定位信号，检查记录仪定位功能和定位数据输出格式。

６．５　性能测试

６．５．１　行驶记录性能测试

６．５．１．１　时间记录误差测试

用标准计时装置对记录仪进行校时之后，连续记录２４ｈ的实时时间，计算每２４ｈ的时间记录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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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２　速度记录误差测试

记录仪通电正常工作，分别接入相当于１０ｋｍ／ｈ、８０ｋｍ／ｈ、１２０ｋｍ／ｈ、２００ｋｍ／ｈ的模拟速度信号，

每个速度点输入信号时间为３０ｓ，再接入相当于２０ｋｍ／ｈ～１４０ｋｍ／ｈ间变化的模拟速度信号，试验时

间为２ｍｉｎ，模拟速度信号的误差应不大于０．５％，测试记录仪在接入模拟速度信号情况下的最大速度

记录误差。

６．５．２　定位性能测试

定位精度测试设备的载波相位差分（ＲＴＫ）平面定位精度在静止状态下应不小于：加常数为

１０ｍｍ，乘常数为基准站与流动站距离的百万分之一。

将记录仪按使用状态安装在试验车辆上，检查记录仪定位状态下的接收通道数，断电３０ｓ后重新

启动，检查记录仪从启动至定位状态的捕获时间，在完成定位和置信区间不小于９５％条件下，通过

ＲＴＫ方式，测试记录仪的最大定位误差，测试时试验车辆以不低于２０ｋｍ／ｈ的速度行驶，连续测试时

间不小于３０ｍｉｎ，测试路段无连续弯道，无明显影响连续定位的屏蔽或干扰。

６．５．３　视频图像性能测试

６．５．３．１　图像质量测试

通过图像质量分析软件分析图像分辨率、帧率及面部特征图片的像素。

６．５．３．２　犕犜犉值测试

按ＧＢ／Ｔ３８８９２—２０２０中６．６．４的方法进行试验。

６．５．３．３　信噪比测试

按ＧＢ／Ｔ３８８９２—２０２０中６．６．５的方法进行试验。

６．５．３．４　低照度测试

按ＧＢ／Ｔ３８８９２—２０２０中６．６．８的方法进行试验。

６．６　数据分析系统检查

对记录仪产品配套的数据分析系统进行安装、运行，并测试分析软件的数据采集、查询统计、音视频

回放、图表生成、操作权限管理等各项功能，查看各种图表曲线、数据列表的格式及内容。

６．７　数据安全性检查

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检查记录仪的原始数据安全性。

目视检查记录仪的主机及数据存储器等重要器件有无采取可靠防护措施，按附录Ｅ的方法进行防

护存储器防护性能测试。对记录仪进行按键操作，检查能否对行驶记录数据进行更改、删除等操作。对

记录仪进行参数设置，检查相关参数设置是否需经授权操作。

６．８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６．８．１　试验参数

表４规定了各项气候环境试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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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气候环境试验参数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试验条件 工作状态

高温试验
温度 ７０℃

持续时间 ７２ｈ

接入１．２５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

常工作，１ｈ通电，１ｈ断电

高温放置试验
温度 ８５℃

持续时间 ８ｈ

试验中不通电，试验后检查功能

低温试验
温度 －３０℃

持续时间 ７２ｈ

接入０．７５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

常工作，１ｈ通电，１ｈ断电

低温放置试验
温度 －４０℃

持续时间 ８ｈ

试验中不通电，试验后检查功能

恒定湿热试验

温度 ４０℃±２℃

持续时间 ４８ｈ

相对湿度 ９０％～９５％

２４ｈ不通电，２４ｈ接通标称电压

通电工作

６．８．２　高温试验

６．８．２．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２的要求。

６．８．２．２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接入１．２５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放入高温试验箱，在７０℃±２℃的温度下连续放置７２ｈ，期间记录仪１ｈ

接通电源，１ｈ断开电源，连续通、断电循环直至试验结束。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记录仪外观结构、显示

和数据记录。

６．８．３　高温放置试验

６．８．３．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２中的要求。

６．８．３．２　试验方法

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放入高温试验箱，在８５℃±２℃的温度下放置８ｈ。试验后恢复至室温，

接通标称电源电压，接入信号正常工作。试验后检查记录仪外观结构、显示和数据记录。

６．８．４　低温试验

６．８．４．１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１的要求。

６．８．４．２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接入０．７５倍的标称电源电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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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放入低温试验箱，在－３０℃±２℃的温度下放置７２ｈ，期间记录仪１ｈ接

通电源，１ｈ断开电源，连续通、断电循环直至试验结束。试验中及试验后检查记录仪外观结构、显示和

数据记录。

６．８．５　低温放置试验

６．８．５．１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１的要求。

６．８．５．２　试验方法

将连接完毕的记录仪整机放入低温试验箱，在－４０℃±２℃的温度下放置８ｈ。试验结束恢复至

室温，接通标称电源电压，接入信号正常工作。试验后检查记录仪外观结构、显示和数据记录。

６．８．６　恒定湿热试验

６．８．６．１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３的要求。

６．８．６．２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并处于不通电状态的记录仪主机放入试验箱。记录仪在干球温度为４０℃±２℃，相对

湿度为９０％～９５％环境中保持２４ｈ后，接通记录仪标称电源电压，在正常工作状态再保持２４ｈ。试验

中及试验后检查记录仪外观结构、显示和数据记录。

６．９　机械环境试验

６．９．１　试验参数

表５规定了各项机械环境试验参数。

表５　机械环境试验参数

试验名称 试验参数 工作状态

振动试验

扫频范围 ５Ｈｚ～３００Ｈｚ

扫频速度 １ｏｃｔ／ｍｉｎ

扫频时间 每个方向８ｈ

振幅 ５Ｈｚ～１１Ｈｚ时１０ｍｍ（峰值）

加速度 １１Ｈｚ～３００Ｈｚ时５０ｍ／ｓ２

振动方向 犡、犢、犣三方向

通电

正常工作状态

冲击试验

冲击次数 犡、犢、犣每方向各３次

峰值加速度 ４９０ｍ／ｓ２

脉冲持续时间 １１ｍｓ

方向 犡、犢、犣三方向

通电

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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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　振动试验

６．９．２．１　试验设备

试验装置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的要求。

６．９．２．２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处于工作状态的记录仪整机安装在振动试验台上，在上下方向上进行扫频振动试验，扫

频速度为１ｏｃｔ／ｍｉｎ，频率为５Ｈｚ～３００Ｈｚ，其中５Ｈｚ～１１Ｈｚ频段范围内，振幅为１０ｍｍ；１１Ｈｚ～

３００Ｈｚ频段范围内时，振动加速度值为５０ｍ／ｓ２，犡、犢、犣 每个方向试验８ｈ。试验后检查记录仪外观

结构、显示和数据记录。

６．９．３　冲击试验

６．９．３．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５的要求。

６．９．３．２　试验方法

预处理：记录仪按正常工作方式接入信号。

将连接完毕处于工作状态的记录仪整机安装在试验台上，在犡、犢、犣 三方向分别进行峰值加速度

为４９０ｍ／ｓ２，脉冲持续时间为１１ｍｓ的半正弦波脉冲击３次。试验后检查记录仪外观结构、显示和数

据记录。

６．１０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时记录仪不通电，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数据记录和通信功能。

６．１１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试验

６．１１．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放电电极间距为１０ｍｍ～１５ｍｍ；

ｂ）　放电频率为１２次／ｓ～２００次／ｓ；

ｃ）　放电电压为１０ｋＶ～２０ｋＶ。

６．１１．２　试验方法

记录仪与试验设备共电源连接，在工作状态置于以放电电极为中心２００ｍｍ半径的平面范围内，且

放电电极距记录仪底面５０ｍｍ～１００ｍｍ时，以１２次／ｓ～２００次／ｓ的放电频率扫频，若有异常，在异常

频率点持续试验５ｍｉｎ；若无异常则在６０次／ｓ的放电频率上持续试验１０ｍｉｎ。试验中检查记录仪的显

示功能，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数据记录。

６．１２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６．１２．１　试验装置

试验用静电放电发生器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９５１—２０１９中第６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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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２　试验方法

试验时记录仪处于工作状态，机壳按使用要求接地。按ＧＢ／Ｔ１９９５１—２０１９中第８章规定进行接

触放电、空气放电和间接放电试验。接触放电电压为６ｋＶ，空气放电电压为８ｋＶ，间接放电电压为

６ｋＶ。接触放电施加在记录仪的导电表面，空气放电施加在记录仪的绝缘表面，间接放电施加在水平耦

合板。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对选取的每个试验点至少进行正负各３次放电，每次放电间隔大于或等于

１ｓ。间接放电在水平耦合板上进行正负各５０次放电，每次放电间隔大于５０ｍｓ。试验中检查记录仪的

工作状态和显示功能，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数据记录。

６．１３　瞬态抗扰性试验

６．１３．１　试验装置

试验用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２１４３７．２—２００８中第５章的要求。

６．１３．２　试验方法

试验时记录仪处于工作状态。按ＧＢ／Ｔ２１４３７．２—２００８中４．４的规定进行，试验脉冲选择１、２ａ、３ａ、

３ｂ、４、５ａ，试验等级为Ⅳ级，其中试验幅度选取Ⅳ级最高值，试验脉冲１、２ａ各进行５０００个脉冲，试验脉

冲３ａ、３ｂ试验时间各为１ｈ，试验脉冲４、５ａ各进行１个脉冲。试验中检查记录仪的工作状态和显示功

能，试验后检查记录仪的数据记录。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型式检验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产品新设计试生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ｂ）　转产或转厂；

ｃ）　停产后复产；

ｄ）　结构、材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ｅ）　行业主管部门或国家有关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等。

按表６的规定进行型式检验，如果有一项试验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型号记录仪型式检验不合格。

表６　型式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

条款

型式检验ａ

１号

样品

２号

样品

３号

样品

４号

样品

１ 一般要求 ５．１ ６．１ √ √ √ √

２ 电气部件 ５．２ ６．２ √ √ √ √

３

电

气

性

能

电源电压适应性 ５．３．１ ６．３．１ — — — √

耐电源极性反接性能 ５．３．２ ６．３．２ — — — √

耐电源过电压性能 ５．３．３ ６．３．３ — — — √

断电保护性能 ５．３．４ ６．３．４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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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型式检验项目表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

条款

型式检验ａ

１号

样品

２号

样品

３号

样品

４号

样品

４ 自检功能 ５．４．１．１ ６．４．１．１ √ — — —

５

数

据

记

录

功

能

行驶状态记录 ５．４．１．２．１ ６．４．１．２．１ √ — — —

事故疑点记录 ５．４．１．２．２ ６．４．１．２．２ √ — — —

超时驾驶记录 ５．４．１．２．３ ６．４．１．２．３ √ — — —

驾驶人信息记录 ５．４．１．２．４ ６．４．１．２．４ √ — — —

日志记录 ５．４．１．２．５ ６．４．１．２．５ √ — — —

数据记录存储格式 ５．４．１．２．６ ６．４．１．２．６ √ — — —

６ 音视频记录功能 ５．４．１．３ ６．４．１．３ √ — — —

７ 数据通信功能 ５．４．１．４ ６．４．１．４ √ — — —

８ 安全警示功能 ５．４．１．５ ６．４．１．５ √ — — —

９ 显示功能 ５．４．１．６ ６．４．１．６ √ — — —

１０ 自动校时功能 ５．４．１．７ ６．４．１．７ √ — — —

１１ 定位功能 ５．４．２ ６．４．２ — — — √

１２

１３

行 驶 记 录

性能

时间记录误差 ５．５．１．１ ６．５．１．１ — — — √

速度记录误差 ５．５．１．２ ６．５．１．２ — — — √

１４ 定位性能 ５．５．２ ６．５．２ — — — √

１５ 视频图像性能 ５．５．３ ６．５．３ — — — √

１６ 数据分析系统 ５．６ ６．６ √ — — —

１７ 数据安全性 ５．７ ６．７ — √ — —

１８
气 候 环 境

适应性

高温试验 ５．８ ６．８．２ — √ — —

高温放置试验 ５．８ ６．８．３ — √ — —

低温试验 ５．８ ６．８．４ — — √ —

低温放置试验 ５．８ ６．８．５ — — √ —

恒定湿热试验 ５．８ ６．８．６ — √ — —

１９
机 械 环 境

适应性

振动试验 ５．９ ６．９．２ — — √ —

冲击试验 ５．９ ６．９．３ — — √ —

２０ 外壳防护等级 ５．１０ ６．１０ — √ — —

２１ 抗汽车电点火干扰 ５．１１ ６．１１ — — — √

２２ 静电放电抗扰度 ５．１２ ６．１２ — — — √

２３ 瞬态抗扰性 ５．１３ ６．１３ — — — √

　　
ａ 型式检验时，检验者应提供检验用记录仪４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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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由制造商按表６选择，应至少包括序号为５、６、７、８、９、２１的检验项目。以上必选的检验项

目中如果有一项检验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记录仪出厂检验不合格。

８　安装

８．１　安装位置

记录仪应安装在车辆上远离碰撞、过热、阳光直射和废气、水、油和灰尘的区域，避开安全气囊、ＡＢＳ

和其他敏感电子设备的位置。安装位置应便于车辆停车状态下显示器信息读取、驾驶人信息登录、按键

和数据采集等操作（如车辆仪表中控台）。

８．２　接线要求

记录仪安装时接线要求如下：

ａ）　车速信号应从车速传感器信号或ＣＡＮ信号接入；

ｂ）　制动开关量信号应从传感器信号接入，其他开关量信号应从传感器信号或ＣＡＮ信号接入；

ｃ）　设备自检状态信号输出可接入车辆其他显示设备。

８．３　参数设置

记录仪在各阶段应按以下要求进行参数设置：

ａ）　在记录仪出厂阶段，由记录仪制造商确认主控制器程序版本，并设置记录仪的唯一性编号和用

于生成数据摘要的Ｓａｌｔ值；

ｂ）　在新车出厂阶段，由汽车制造商设置ＶＩＮ、初次安装时间，设置脉冲系数参数；

ｃ）　在记录仪启用阶段，由用户设置记录仪的机动车号牌号码、机动车号牌分类（包括：大型汽车号

牌、大型新能源汽车号牌等）、驾驶人信息ＩＣ卡。

安装有机动车电子标识的，由机动车电子标识安装单位设置标识序列号。

９　包装

９．１　外包装

产品的外包装应包括如下内容：

ａ）　产品中文名称、规格型号、标称电源电压、结构尺寸等；

ｂ）　制造商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产品商标、制造日期、制造地；

ｃ）　产品执行标准ＧＢ／Ｔ１９０５６—２０２１。

９．２　产品合格证

每台出厂的记录仪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检验合格证应有如下内容：

ａ）　出厂检验结论、检验日期；

ｂ）　检验员信息。

９．３　包装箱

包装箱应符合防潮、防尘、防震、运输的要求。

单个包装箱内应有使用说明书、保修卡、产品合格证或检验标志及附件清单。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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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行驶记录数据存储格式

犃．１　通用约定

数据的存储、传输顺序如无特别说明，采用大端模式，数据类型定义应符合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数据类型定义表

数据类型 定义 数据类型 定义

ＢＩＮ 若干字节二进制数据 Ｕ３２ 四字节无符号整型数据

Ｕ０８ 单字节无符号整型数据 Ｓ３２ 四字节有符号整型数据

Ｓ０８ 单字节有符号整型数据 ＢＣＤ 若干字节的压缩ＢＣＤ码

Ｕ１６ 双字节无符号整型数据 ＡＳＣＩＩａ 仅包含英文和数字字符的字符串

Ｓ１６ 双字节有符号整型数据 ＳＴＲａ ＧＢ１８０３０字符串（含英文字符）

　　
ａ ＡＳＣＩＩ和ＳＴＲ字符串未约定长度的以００Ｈ结尾，指定长度的不足部分以００Ｈ填充。

犃．２　存储要求

记录仪通过文件系统存储行驶记录数据，生成行驶记录文件，文件名称应是唯一的。行驶记录文件

包括数据记录文件和音视频记录文件两类。

数据记录文件应包括：

ａ）　行驶状态记录文件；

ｂ）　事故疑点记录文件；

ｃ）　超时驾驶记录文件；

ｄ）　驾驶人信息记录文件；

ｅ）　日志记录文件。

每类数据记录文件的存储空间应是连续的。

音视频记录文件应采用 ＭＰ４、ＱＴＦＦ或ＡＶＩ等格式。

犃．３　文件命名

犃．３．１　数据记录文件命名

写入存储器的数据记录文件命名格式为“ＧＢＴ１９０５６＿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共分四段，具体

含义如下：

ａ）　第一段“ＧＢＴ１９０５６”，用８位英文字母表示行驶记录仪标准编号。

ｂ）　第二段“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用１个汉字和若干个字符表示机动车号牌号码，号牌号码使用的字符

集应符合ＧＡ３６的规定。

ｃ）　第三段“ＸＸＸＸ”，以文件类型和文件编号表示各类型记录文件：

１）　行驶状态记录：２１００；

２）　事故疑点记录：２２００；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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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超时驾驶记录：２３００；

４）　驾驶人信息记录：２４００；

５）　日志记录：２５００。

ｄ）　第四段用３个字符表示记录文件后缀，用“ＶＤＲ”表示数据记录文件。

犃．３．２　音视频记录文件命名

写入存储器的音视频记录文件命名格式为“ＧＢＴ１９０５６＿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

ＸＸＸ”，共分四段，具体含义如下：

ａ）　第一段“ＧＢＴ１９０５６”，用８位英文字母表示行驶记录仪标准编号。

ｂ）　第二段”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用１个汉字和若干个字符表示机动车号牌号码，号牌号码使用的字符

集应符合ＧＡ３６的规定。

ｃ）　第三段“Ｘ＿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其中：

１）　Ｘ表示视频通道代号，使用“Ｆ”表示车辆前方通道的视频，“Ｄ”表示面向驾驶人通道的视

频，“Ｐ”表示加速踏板通道的视频；

２）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表示此视频的开始时间（日期、时间）。

ｄ）　第四段用３个字符表示记录文件后缀，按音视频文件封装格式不同分别为“ＭＰ４”“ＭＯＶ”

“ＡＶＩ”等。

犃．４　数据记录文件

犃．４．１　文件结构

数据记录文件的结构应与图Ａ．１相符。

图犃．１　数据记录文件的结构

犃．４．２　记录块格式

犃．４．２．１　写入记录文件的数据以记录块为单元进行存储，记录块格式应符合表Ａ．２的规定，记录块总

字节数为１６字节的整数倍，不足１６字节的部分在校验字前填充００Ｈ。一个记录块包含定义段、内容

段、校验段三个部分，校验段中校验字为校验字前所有字节的异或值。

犃．４．２．２　起始记录块（Ａ．４．３）和验证记录块（Ａ．４．４）中的数据摘要的生成方法：在目标数据块后附加１６

字节的Ｓａｌｔ值，再采用ＧＢ／Ｔ３２９０５规定的ＳＭ３密码杂凑算法生成长度为３２字节的数据摘要。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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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记录块格式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项目

名称

缩写

数据类型

或数值
说明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３ ３ １

４ ４ １

５ ５ ２

定义段

起始字节１ ＳｙｎＢ１ ５５Ｈ

起始字节２ ＳｙｎＢ２ ７６Ｈ

记录块起始字节

命令字 ＭＦｍｔ Ｕ０８

２１Ｈ：表示行驶状态记录文件

２２Ｈ：表示事故疑点记录文件

２３Ｈ：表示超时驾驶记录文件

２４Ｈ：表示驾驶人信息记录文件

２５Ｈ：表示日志记录文件

辅助命令字 ＳＦｍｔ Ｕ０８ —

记录块长度 Ｓｉｚｅ Ｕ１６ 记录块总字节数除以１６

６ ７ ．．． 内容段 记录数据内容 Ｄａｔａ ＢＩＮ 由 ＭＦｍｔ和ＳＦｍｔ决定

７ ．．． ．．．

８ ．．． １

校验段
填充字 Ｆｉｌｌ ００Ｈ 填充字，可为空

校验字 Ｃｈｋ Ｕ０８ —

犃．４．３　起始记录块

文件起始记录块在记录文件的开始部分，作为记录文件的文件头部分，用来表示记录仪的基本信

息，文件类型等信息，格式应符合表Ａ．３的规定。

表犃．３　起始记录块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６ 定义段 ＢＩＮ ＳＦｍｔ＝ＦＢＨ

２ ７ ２

３ ９ ３２

４ ４１ ６

５ ４７ ４

６ ５１ ２０

７ ７１ １０

８ ８１ ３５

９ １１６ １４

１０ １３０ １６

１１ １４６ １７

１２ １６３ ６

１３ １６９ ２

１４ １７１ ６

１５ １７７ ３２

内容段

记录仪执行标准年号 ＢＣＤ —

文件名称 ＳＴＲ —

文件建立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文件长度 Ｕ３２ 文件总字节数

文件类型的中文描述 ＳＴＲ —

未定义 ＢＩＮ 填充００Ｈ

记录仪唯一性编号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４的规定

机动车号牌号码 ＳＴＲ 符合ＧＡ３６的规定

机动车号牌分类 ＳＴＲ 符合ＧＡ３６的规定

ＶＩＮ ＡＳＣＩＩ 符合ＧＢ１６７３５的规定

标识序列号 ＢＣＤ 机动车电子标识序列号

脉冲系数 Ｕ１６ —

初次安装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数据摘要 ＢＩＮ 目标数据块为序号２～１４的内容

１６ ２０９ １６ 校验段 ＢＩＮ 填充００Ｈ

５２

犌犅／犜１９０５６—２０２１



表犃．４　记录仪唯一性编号数据格式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７ 生产厂认证代码 ＡＳＣＩＩ —

２ ８ １６ 认证产品型号 ＡＳＣＩＩ —

３ ２４ １ 记录仪的生产日期———年 ＢＣＤ ００～９９

４ ２５ １ 记录仪的生产日期———月 ＢＣＤ ０１～１２

５ ２６ １ 记录仪的生产日期———日 ＢＣＤ ０１～３１

６ ２７ ４ 产品生产流水号 ＢＣＤ ０～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Ｈ

７ ３１ ２ 制造商名称简称的首字母缩写 ＡＳＣＩＩ 不含字符‘Ｉ’和‘Ｏ’的大写字符

８ ３３ ３ 产品型号或产品型号简称 ＡＳＣＩＩ 不含字符‘Ｉ’和‘Ｏ’的大写字符或数字

犃．４．４　验证记录块

犃．４．４．１　验证记录块在记录文件中用于校验一个或多个连续数据记录块的完整性，与被验证的目标数

据记录块连续存储。验证记录块的结构应与图Ａ．２相符。

… 验证记录块 数据记录块１ 数据记录块２ ．．． 数据记录块犖 验证记录块

— 目标数据块 —

图犃．２　验证记录块的结构

犃．４．４．２　验证记录块的生成和存储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被验证的数据记录块不少于１个；

ｂ）　被验证的目标数据块包含上一个验证记录块（或起始记录块）及其后的数据记录块；

ｃ）　验证记录块时间和目标数据块中的数据记录块１（图Ａ．２）的间隔不大于６０ｓ；

ｄ）　数据记录文件中最后一个验证记录块的定义段的ＳＦｍｔ＝ＦＥＨ，其他验证记录块定义段的

ＳＦｍｔ＝ＦＣＨ。

验证记录块格式应符合表Ａ．５的规定。

表犃．５　验证记录块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或数值
说明

１ １ ６ 定义段 ＢＩＮ
ＭＦｍｔ：符合表Ａ．２的规定

ＳＦｍｔ＝ＦＣＨ／ＦＥＨ

２ ７ ６

３ １３ １

４ １４ ２

５ １６ ２

６ １８ ３２

内容段

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数据摘要算法 ０３Ｈ 表示ＳＭ３密码杂凑算法

目标记录块数量 Ｕ１６ —

目标总字节数 Ｕ１６ —

数据摘要 ＢＩＮ —

７ ５０ １５ 校验段 ＢＩＮ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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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６　时间数据格式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数据范围及格式 说明

１ １ １ ００～９９ 时间———年

２ ２ １ ０１～１２ 时间———月

３ ３ １ ０１～３１ 时间———日

４ ４ １ ００～２３ 时间———时

５ ５ １ ００～５９ 时间———分

６ ６ １ ００～５９ 时间———秒

ＢＣＤ码格式，表示范围为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０时０分０秒～

２０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３时５９分５９秒

犃．４．５　数据记录块

犃．４．５．１　行驶状态记录

行驶状态记录的数据记录块格式应符合表Ａ．７的规定。

表犃．７　行驶状态记录———数据记录块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６ 定义段 ＢＩＮ
ＭＦｍｔ＝２１Ｈ

ＳＦｍｔ＝１１Ｈ

２ ７ ６

３ １３ ４

４ １７ ４

５ ２１ ２

６ ２３ １

７ ２４ １

８ ２５ ２

９ ２７ １

１０ ２８ １

内容段

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位置经度 Ｓ３２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西经经度，若

位置经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位置纬度 Ｓ３２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南纬纬度，若

位置纬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位置高度 Ｓ１６
单位：１ｍ／ｂｉｔ（负数为低于海平面，若位置高

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Ｈ）

行驶方向 Ｕ０８
北方向线起，依顺时针方向到行驶方向线之

间的水平夹角。单位：２°／ｂｉｔ

行驶速度（基于车速传

感器或ＣＡＮ信号）
Ｕ０８ 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开关量信号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８的规定

参考速度（基于卫星定

位信号）
Ｕ０８ 单位为千米每小时（ｋｍ／ｈ）

数据状态字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９的规定

１１ ２９ ４ 校验段 ＢＩＮ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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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８　开关量信息位定义

位号 内容 ＝１定义 ＝０定义 说明

１６ 点火开关 ＯＮ ＯＦＦ —

１５ 制动 制动踏板踩下 未踩下 —

１４ 左转向 开 关 —

１３ 右转向 开 关 —

１２ 远光 开 关 —

１１ 近光 开 关 —

１０ 后雾灯 开 关 —

０９ 倒车 开 关 —

０８ 车门 打开 关闭 —

０７ 驾驶人座椅安全带 系上 未系上 —

０６～０１ 自定义

表犃．９　数据状态字位定义

位号 内容 ＝１定义 ＝０定义 说明

０８ 定位状态 未定位 定位 —

０７ 定位质量
２Ｄ定位

（高度无效）

３Ｄ定位

（高度有效）
—

０６ ＰＰＳ脉冲状态 ＰＰＳ脉冲无效 ＰＰＳ脉冲有效 时间精度：０．１ｍｓ

０５ 定位模块故障状态 模块固件故障 模块工作正常 含天线开路、短路

０４
除北斗外的其他卫星

定位系统

未使用其他卫星

定位系统
使用其他卫星系统

ＧＬＯＮＡＳＳ、ＧＡＬＩＬＥＯ、

ＧＰＳ等任意组合

０３ 内部ＲＴＣ状态 ＲＴＣ功能异常 ＲＴＣ功能正常
ＲＴＣ故障或后备电池电

压低

０２ 行驶速度来源 ＣＡＮ信号 车速传感器 —

０１
制动以外的开关量

信号来源
ＣＡＮ信号 开关量传感器 —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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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５．２　事故疑点记录

事故疑点记录的数据记录块格式应符合表Ａ．１０的规定。

表犃．１０　事故疑点记录———数据记录块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６ 定义段 ＢＩＮ
ＭＦｍｔ＝２２Ｈ

ＳＦｍｔ＝０１Ｈ

２ ７ ６

３ １３ １８

４ ３１ ４

５ ３５ ４

６ ３９ ２

７ ４１ ２００

８ ２４１ ４００

内容段

行驶结束时间 ＢＣＤ

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ＡＳＣＩＩ

行驶结束时间前的最

近一次有效位置经度
Ｓ３２

行驶结束时间前的最

近一次有效位置纬度
Ｓ３２

行驶结束时间前的最

近一次有效位置高度
Ｓ１６

行驶速度（基于车速传

感器或ＣＡＮ信号）
ＢＩＮ

开关量信号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１８个字节，机动车驾驶证号码为１５位时后３

位以００Ｈ补齐。驾驶人信息未知时以００Ｈ

补齐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西经经度，若

位置经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南纬纬度，若

位置纬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单位：１ｍ／ｂｉｔ（负数为低于海平面，若位置高

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Ｈ）

每０．１ｓ间隔采集１次，共２００组２０ｓ的事故

疑点记录，按时间倒序排列

９ ６４１ １６ 校验段 ＢＩＮ —

犃．４．５．３　超时驾驶记录

超时驾驶记录的数据记录块格式应符合表Ａ．１１的规定。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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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１　超时驾驶记录———数据记录块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６ 定义段 ＢＩＮ
ＭＦｍｔ＝２３Ｈ

ＳＦｍｔ＝０１Ｈ

２ ７ １８

３ ２５ ６

４ ３１ ４

５ ３５ ４

６ ３９ ２

７ ４１ ６

８ ４７ ４

９ ５１ ４

１０ ５５ ２

内容段

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ＡＳＣＩＩ —

连续驾驶

开始时间

及位置

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位置经度 Ｓ３２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西经经度，若

位置经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位置纬度 Ｓ３２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南纬纬度，若

位置纬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位置高度 Ｓ１６
单位：１ｍ／ｂｉｔ（负数为低于海平面，若位置高

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Ｈ）

连续驾驶

结束时间

及位置

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位置经度 Ｓ３２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西经经度，若

位置经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位置纬度 Ｓ３２
单位：０．０００００１°／ｂｉｔ（负数表示南纬纬度，若

位置纬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ＦＦＦＦＨ）

位置高度 Ｓ１６
单位：１ｍ／ｂｉｔ（负数为低于海平面，若位置高

度无效，则为７ＦＦＦＨ）

１１ ５７ ８ 校验段 ＢＩＮ —

犃．４．５．４　驾驶人信息记录

驾驶人信息记录的数据记录块格式应符合表Ａ．１２的规定。

表犃．１２　驾驶人信息记录———数据记录块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６ 定义段 ＢＩＮ
ＭＦｍｔ＝２４Ｈ

ＳＦｍｔ＝０１Ｈ

２ ７ ６

３ １３ ３２

４ ４５ １８

５ ６３ ．．．

内容段

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姓名 ＳＴＲ —

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ＡＳＣＩＩ —

驾驶人面部特征图片 ＢＩＮ ＪＰＧ、ｗｅｂｐ、ｂｍｐ格式

６ ．．． ．．． 校验段 ＢＩＮ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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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５．５　日志记录

日志记录的数据记录块格式应符合表Ａ．１３的规定。

表犃．１３　日志记录———数据记录块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６ 定义段 ＢＩＮ
ＭＦｍｔ＝２５Ｈ

ＳＦｍｔ见表Ａ．１４

２ ７ ６

３ １３ ３５

内容段
日志生成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日志说明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１４的规定

４ ４８ １ 校验段 ＢＩＮ —

表犃．１４　日志记录中犛犉犿狋定义和日志说明

序号 ＳＦｍｔ 类型 日志描述 日志说明

１ １１Ｈ

２ １２Ｈ

外部供电日志
电源接通 ０１Ｈ

电源断开 ００Ｈ

３ ２１Ｈ

４ ２２Ｈ

５ ２３Ｈ

６ ２４Ｈ

７ ２５Ｈ

８ ２６Ｈ

９ ２７Ｈ

１０ ２８Ｈ

参数设置日志

设置机动车号牌号码 设置后的号牌号码

设置机动车号牌分类 设置后的号牌分类

设置ＶＩＮ 设置后的ＶＩＮ

设置标识序列号 设置后的标识序列号

设置脉冲系数 设置后的脉冲系数

设置初次安装时间 设置后的初次安装时间

设置记录仪唯一性编号 设置后的唯一性编号

卫星定位校时（日志生成时间

为校时前的时间）
设置后的时间

１１ ３１Ｈ

１２ ３２Ｈ

１３ ３３Ｈ

１４ ３４Ｈ

１５ ３５Ｈ

１６ ３６Ｈ

１７ ４１Ｈ

１８ ４２Ｈ

１９ ４３Ｈ

２０ ４４Ｈ

２１ ４５Ｈ

２２ ４６Ｈ

自检

日志

安装自检

开机自检

安装自检正常

安装自检未完成

安装参数设置异常

速度信号接入异常

卫星定位信号接入异常

制动等开关量信号接入异常

开机自检正常

开机自检未通过

存储器异常

卫星定位模块异常

通信模块异常

信号输入异常（最近２４ｈ的行

驶状态记录中无速度、位置或

制动等开关量记录）

自定义

自定义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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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４　日志记录中犛犉犿狋定义和日志说明 （续）

序号 ＳＦｍｔ 类型 日志描述 日志说明

２３ ５１Ｈ

２４ ５２Ｈ

速度状态日志
速度状态正常

速度状态异常
以ＦＦＨ填充

２５ ６１Ｈ

２６ ６２Ｈ

数据导出日志

ＵＳＢ数据导出（日志生成时间

为数据导出的开始时间）

蓝牙数据导出（日志生成时间

为数据导出的开始时间）

以ＦＦＨ填充

犃．５　音视频记录文件

音视频记录文件视频中每帧应在左上方叠加通道号、时间，在右上方叠加机动车号牌号码，在右下

方叠加车速，视频叠加信息格式应与图Ａ．３相符。

通道号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 机动车号牌号码

×××ｋｍ／ｈ

图犃．３　视频叠加信息格式

２３

犌犅／犜１９０５６—２０２１



附　录　犅

（规范性）

犝犛犅数据采集约定

犅．１　采集约定

通过ＵＳＢ通信接口采集行驶记录文件应在停车状态下进行，数据采集应遵循以下约定：

ａ）　记录仪在检测到ＵＳＢ采集设备插入时，能自动识别 ＵＳＢ采集设备，创建行驶记录文件夹，并

自动向文件夹内写入附录Ａ中规定的数据记录文件；

ｂ）　数据记录文件写入完成后，记录仪显示器提示“文件采集完成”；

ｃ）　记录仪显示器提示“是否采集音视频”，按“确定”键后，向行驶记录文件夹写入附录Ａ中规定

的音视频记录文件；

ｄ）　音视频记录文件写入完成后，记录仪显示器提示“音视频采集完成”；

ｅ）　ＵＳＢ采集的行驶记录以记录仪检测到ＵＳＢ采集设备插入为截止时间。

犅．２　行驶记录文件夹

写入ＵＳＢ采集设备的文件夹命名格式为“ＤＩＲ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共分５段，具体含

义如下：

ａ）　第一段ＤＩＲ，用３位英文字母表示数据文件夹；

ｂ）　第二段ＸＸＸＸＸＸ，用６位数字表示采集数据时记录仪的年、月、日，采用８４２１ＢＣＤ码；

ｃ）　第三段ＸＸＸＸ，用４位数字表示采集数据时记录仪的时、分，采用８４２１ＢＣＤ码；

ｄ）　第四段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用１个汉字和７个字母或数字表示机动车号牌号码，号牌号码使用的字

符集应符合ＧＡ３６的规定。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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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

驾驶人信息犐犆卡数据存储格式

　　ＩＣ卡数据存储格式应符合表Ｃ．１的规定。

表犆．１　犐犆卡信息存储格式定义

逻辑地址 数据范围及格式 数据内容 说明

１～３２ — 预留 ３２个字节，芯片厂商固化信息或用户自定义信息

３３～５０ ＡＳＣＩＩ 机动车驾驶证号码 —

５１～８２ ＳＴＲ 姓名 —

８３～１２７ — 标准扩展预留 ４５个字节，不用时以００Ｈ补齐

１２８ — 校验字 异或校验，第１～１２７字节的异或结果

… … …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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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

蓝牙数据通信协议

犇．１　通信约定

记录仪和通讯机（计算机或数据采集设备）间的数据传输应符合以下要求和传输约定：

ａ）　支持基于ＳＰＰ协议的蓝牙串口数据传输应用；

ｂ）　支持基于ＦＴＰ协议的蓝牙文件传输应用；

ｃ）　支持ＳＰＰ协议和ＦＴＰ协议并行运行；

ｄ）　通讯机与记录仪的配对过程采用ＳＳＰ方式中的数字比较（Ｎｕｍｅｒｉ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方式；

ｅ）　通讯机与记录仪的蓝牙串口通信由通讯机发起，通讯机发往记录仪的数据帧称为命令帧，记录

仪返回通讯机的数据帧称为应答帧；

ｆ）　通讯机与记录仪的文件传输由记录仪发起，由记录仪主动向通讯机传输文件。

犇．２　蓝牙配对

记录仪和通讯机的配对过程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记录仪在车辆进入停车状态时，蓝牙进入“可发现模式”，并清除所有已配对的设备列表；

ｂ）　蓝牙的设备名称为“ＶＤＲＸＸＸＸＸＸＸＸ”，其中“ＸＸＸＸＸＸＸＸ”为机动车号牌号码；

ｃ）　通讯机连接记录仪，双方协商６位随机数字（００００００～９９９９９９）作为配对确认码；

ｄ）　记录仪显示器提示配对确认码和“按确定键连接”；

ｅ）　在３０ｓ内未确认配对的，记录仪退出配对；

ｆ）　蓝牙配对成功且收到有效的命令帧后，关闭蓝牙的“可发现模式”；

ｇ）　记录仪在长按“菜单”键３ｓ时，断开所有蓝牙连接，返回步骤ａ）；

ｈ）　通讯机在蓝牙配对完成后发出采集记录仪信息命令帧，记录仪返回采集记录仪信息应答帧。

犇．３　蓝牙串口通信

犇．３．１　数据帧格式

蓝牙串口通信的数据帧格式应符合表Ｄ．１的规定。

一个数据帧包含起始段、数据段、校验字三个部分，校验字为校验字之前所有字节的异或值。

记录仪发出的数据帧起始字节为５７Ｈ，７８Ｈ；通讯机发出的数据帧起始字节为７５Ｈ，７８Ｈ。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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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　数据帧格式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项目

名称

缩写

数据类型

或数值
说明

１ １ １

２ ２ １

３ ３ １

４ ４ ２

５ ６ １

６ ７ ２

起始段

起始字节１ ＳｙｎＢ１ ５７Ｈ／７５Ｈ

起始字节２ ＳｙｎＢ２ ７８Ｈ

命令字 ＭＣｍｄ Ｕ０８

数据帧长度ａ Ｓｉｚｅ Ｕ１６

传输状态字ｂ ＴＳｔａ Ｕ０８

传输序列号ｃ ＴＩｍｅｉ Ｕ１６

起始字节

—

—

符合表Ｄ．２的规定

—

７ ９ ．．． 数据段 数据帧内容 Ｄａｔａ ＢＩＮ 与命令字相关的参数或数据

８ ．．． １ 校验字 校验字 Ｃｈｋ ＢＩＮ 序号１～７所有字节异或值

　　
ａ 数据帧长度为起始段、数据段、校验字三个部分的总字节数。

ｂ 识别数据帧传输方向等状态标识，定义应符合表Ｄ．２的规定。

ｃ 用于计数传输数据帧，通讯机和记录仪在配对成功时复位为０００１Ｈ，之后每个数据帧依次加１，数据帧发生传输

错误需要重传时，传输序列号不变。已配对设备的自动重连后传输序列号不变。

表犇．２　传输状态字位定义

位号 内容 ＝１定义 ＝０定义 说明

０８ 数据帧传输方向 通讯机发出 记录仪发出 —

０７ 重传标识
数据帧错误或未确认后的

重新传输
本数据帧的次发送传输 —

０６ 设备忙标识
设备正在组织或整理数据，

延时响应

设备空闲，可以正常接收

命令
—

０５～０１ 未定义

犇．３．２　采集记录仪信息

犇．３．２．１　采集记录仪信息命令帧

采集记录仪信息命令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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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３　采集记录仪信息命令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３１Ｈ

２ ９ １

３ １０ １

４ １１ ６

５ １７ １６

数据段

执行标准版本号 ＢＣＤ 执行标准年份号后２位

执行标准修改单号 ＢＩＮ 无修改单为００Ｈ

通讯机时间 ＢＣＤ —

通讯机设备名称 ＳＴＲ —

６ ３３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犇．３．２．２　采集记录仪信息应答帧

采集记录仪信息应答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４的规定。

表犇．４　采集记录仪信息应答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Ｂ１Ｈ

２ ９ ８

３ １７ １

４ １８ １

５ １９ ６

６ ２５ ３５

７ ６０ １４

８ ７４ １６

９ ９０ １７

１０ １０７ ６

１１ １１３ ２

１２ １１５ ６

数据段

固定字符串 ＡＳＣＩＩ 固定为“ＧＢＴ１９０５６”

执行标准版本号 ＢＣＤ 执行标准年份号后２位

执行标准修改单号 ＢＩＮ 无修改单为００Ｈ

记录仪时间 ＢＣＤ —

记录仪唯一性编号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４的规定

机动车号牌号码 ＳＴＲ —

机动车号牌分类 ＳＴＲ —

ＶＩＮ ＡＳＣＩＩ —

标识序列号 ＢＣＤ —

脉冲系数 Ｕ１６ —

初次安装时间 ＢＣＤ —

１３ １２１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犇．３．３　采集指定的数据记录文件

通讯机在一个数据记录文件传输命令帧里可以要求记录仪传输多个类别的数据记录文件，数据记

录的存储格式应符合附录Ａ的要求，采集指定的数据记录文件命令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５的规定，采集

指定的数据记录文件应答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６的规定。

传输的数据记录文件应包含验证记录块，验证记录块所有校验覆盖的记录块应被包含在被传输的

数据记录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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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５　采集指定的数据记录文件命令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３３Ｈ

２ ９ １

３ １０ ６

４ １６ ６

５ ２２ ．．．

６ ．．． １３

数据段

文件１

．．．

文件犖

类别标识 Ｕ０８

２１Ｈ：表示行驶状态记录

２２Ｈ：表示事故疑点记录

２３Ｈ：表示超时驾驶记录

２４Ｈ：表示驾驶人记录

２５Ｈ：表示日志记录

开始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结束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同序号２～４ ＢＩＮ —

同序号２～４ ＢＩＮ —

７ ．．．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表犇．６　采集指定的数据记录文件应答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Ｂ３Ｈ

２ ９ １

３ １０ ４

４ １４ ．．．

５ ．．． １

６ ．．． ４

数据段

文件１

．．．

文件犖

类别标识 Ｕ０８ 与命令帧相同

文件长度 Ｕ３２ 文件总字节数

．．． ＢＩＮ —

类别标识 Ｕ０８ 与命令帧相同

文件长度 Ｕ３２ 文件总字节数

７ ．．．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犇．３．４　记录仪参数设置

犇．３．４．１　参数设置命令帧

参数设置命令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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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７　参数设置命令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４１Ｈ

２ ９ １

３ １０ ３５

４ ４５ １４

５ ５９ １６

６ ７５ １７

７ ９２ ６

８ ９８ ２

９ １００ ６

１０ １０６ １６

数据段

参数设置标识字 Ｕ０８ 符合表Ｄ．８的规定

记录仪唯一性编号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４的规定

机动车号牌号码 ＳＴＲ —

机动车号牌分类 ＳＴＲ —

ＶＩＮ ＡＳＣＩＩ —

标识序列号 ＢＣＤ —

脉冲系数 Ｕ１６ —

初次安装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数据摘要Ｓａｌｔ值 ＢＩＮ —

１１ １２２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表犇．８　参数设置标识字位定义

位号 内容 ＝１定义 ＝０定义 说明

０８ 机动车号牌号码

０７ 机动车号牌分类

０６ ＶＩＮ

０５ 脉冲系数

０４ 标识序列号

０３ 初次安装时间

０２ 数据摘要Ｓａｌｔ值

命令帧：设置为新参数

应答帧：设置成功

命令帧：保持不变

应答帧：设置失败

—

—

—

—

—

—

—

０１ 未定义

犇．３．４．２　参数设置应答帧

参数设置应答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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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９　参数设置应答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Ｃ１Ｈ

２ ９ １

３ １０ ３５

４ ４５ １４

５ ５９ １６

６ ７５ １７

７ ９２ ６

８ ９８ ２

９ １００ ６

数据段

参数设置标识字 Ｕ０８ 符合表Ｄ．８的规定

记录仪唯一性编号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４的规定

机动车号牌号码 ＳＴＲ —

机动车号牌分类 ＳＴＲ —

ＶＩＮ ＡＳＣＩＩ —

标识序列号 ＢＣＤ —

脉冲系数 Ｕ１６ —

初次安装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１０ １０６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犇．３．５　记录仪测试

犇．３．５．１　定位性能测试

定位性能测试时，数据通信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通讯机向记录仪发送定位性能测试命令帧，定位性能测试命令帧定义符合表Ｄ．１０的规定；

ｂ） 记录仪以１ｓ的时间间隔向通讯机连续发送定位性能测试应答帧，定位性能测试应答帧定义

符合表Ｄ．１１的规定；

ｃ）　记录仪接收到结束测试的命令帧或达到定位数据持续发送时间时，终止发送应答帧。

表犇．１０　定位性能测试命令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５６Ｈ／５７Ｈａ

２ ９ ２ 定位数据持续发送时间 Ｕ１６ 单位为秒（ｓ）

３ １１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ａ５６Ｈ表示开始测试，记录仪连续发送应答帧；５７Ｈ表示结束测试，记录仪终止发送应答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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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１１　定位性能测试应答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Ｄ６Ｈ

２ ９ ６

３ １５ ２

４ １７ ２

５ １９ ．．．

６ ．．． ．．．

数据段

时间 ＢＣＤ 记录仪时间，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ＧＧＡ数据长度 Ｕ１６ 序号５总字节数

ＲＭＣ数据长度 Ｕ１６ 序号６总字节数

ＧＧＡ数据 ＡＳＣＩＩ —

ＲＭＣ数据 ＡＳＣＩＩ —

７ ．．．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犇．３．５．２　数据摘要测试

数据摘要测试命令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１２的规定，数据摘要测试应答帧定义应符合表Ｄ．１３的规定。

表犇．１２　数据摘要测试命令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５８Ｈ

２ ９ ６ 数据段 通讯机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３ １５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表犇．１３　数据摘要测试应答帧定义

序号
字节

序号
字节数 名称 数据类型 说明

１ １ ８ 起始段 ＢＩＮ ＭＣｍｄ＝Ｄ８Ｈ

２ ９ ６

３ １５ ３５

４ ５０ ３２

数据段

记录仪时间 ＢＣＤ 符合表Ａ．６的规定

记录仪唯一性编号 ＢＩＮ 符合表Ａ．４的规定

数据摘要 ＢＩＮ 目标数据块为序号２～３的内容

５ ８２ １ 校验字 ＢＩＮ —

犇．４　文件命名

蓝牙文件传输由记录仪主动发起，传输的文件名称格式为：“ＧＢＴ１９０５６＿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ｙｙｙｙｍｍ

ｄｄｈｈｍｍｓｓ＿ＸＸＸＸ．ＶＤＲ”，文件命名共分四段，具体含义如下：

ａ）　第一段“ＧＢＴ１９０５６”，用８位英文字母表示行驶记录仪标准编号。

ｂ）　第二段“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用１个汉字和若干个字符记录仪中设置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号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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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使用的字符集应符合ＧＡ３６的规定。

ｃ）　第三段“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表示文件建立的日期时间。

ｄ）　第四段“ＸＸＸＸ”，以文件类型和文件编号表示各类型记录文件：

１）　行驶状态记录：２１００；

２）　事故疑点记录：２２００；

３）　超时驾驶记录：２３００；

４）　驾驶人信息记录：２４００；

５）　日志记录：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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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规范性）

防护存储器防护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犈．１　防护性能要求

犈．１．１　高温防火保护性能

防护存储器在承受持续１５ｍｉｎ的１１００℃高温火焰环境，经室温自然冷却试验后，应无明显结构

变形，并能通过备用数据读取接口读取行驶记录数据，数据应无丢失和内容改变。

犈．１．２　余烬保护性能

防护存储器在承受持续１２０ｍｉｎ的２６０℃余烬环境，经室温自然冷却试验后，应无明显结构变形，

并能通过备用数据读取接口读取行驶记录数据，数据应无丢失和内容改变。

犈．１．３　浸水保护性能

防护存储器在承受持续４８ｈ的１００ｍ水深浸泡（或同等压力），试验后，应无明显结构变形，并能通

过备用数据读取接口读取行驶记录数据，数据应无丢失和内容改变。

犈．１．４　抗压保护性能

防护存储器在承受持续５ｍｉｎ的１０ｋＮ挤压压力，试验后，应无明显结构变形，并能通过备用数据

读取接口读取行驶记录数据，数据应无丢失和内容改变。

犈．２　防护性能试验方法

犈．２．１　高温防火保护试验

犈．２．１．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炉腔试验容积：不小于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

ｂ）　温度控制精度：不低于±５℃。

犈．２．１．２　试验方法

按以下试验步骤进行试验：

ａ）　预热试验设备，达到试验温度１１００℃±５℃并维持３０ｍｉｎ以上；

ｂ）　打开试验设备炉门，使用夹持装置将试品放入炉腔，关闭炉门并开始计时；

ｃ）　试验时间达到１５ｍｉｎ后，打开炉门后使用夹持装置取出试品并在室温下自然冷却。

试验后，通过备用数据读取接口读取、检查行驶记录数据。

犈．２．２　余烬保护试验

犈．２．２．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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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炉腔试验容积：不小于４００ｍｍ×４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

ｂ）　温度控制精度：不低于±３℃。

犈．２．２．２　试验方法

按以下试验步骤进行试验：

ａ）　预热试验设备，达到试验温度２６０℃±３℃并维持３０ｍｉｎ以上；

ｂ）　使用夹持装置将试品放入试验设备炉腔，关闭炉门并开始计时；

ｃ）　试验时间达到１２０ｍｉｎ后，打开炉门后使用夹持装置取出试品并在室温下自然冷却。

试验后，通过备用数据读取接口读取、检查行驶记录数据。

犈．２．３　浸水保护试验

犈．２．３．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试验舱尺寸：直径不小于３００ｍｍ，高度不小于４００ｍｍ；

ｂ）　水压控制精度：不低于±１０ｋＰａ。

犈．２．３．２　试验方法

按以下试验步骤进行试验：

ａ）　将试品放入试验舱，对试验舱注水至试品全部浸没入水中；

ｂ）　封闭试验舱并进行加压，模拟水深达到１００ｍ±１ｍ时开始计时；

ｃ）　计时达到试验时间后，释放试验舱的压力并取出试品。

试验后，通过备用数据读取接口读取、检查行驶记录数据。

犈．２．４　抗压保护试验

犈．２．４．１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试压面尺寸：不小于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

ｂ）　压力控制精度：不低于±０．２ｋＮ。

犈．２．４．２　试验方法

按以下试验步骤进行试验：

ａ）　将试品放在试验台上，试品任何部分应不超出施压面；

ｂ）　以２０ｋＮ／ｍｉｎ的速率加压，试验压力达到１０ｋＮ±０．２ｋＮ时开始计时；

ｃ）　计时达到试验时间后，减载试验压力并取出试品；

ｄ）　在试品的三个相互垂直的轴向上各进行一次以上试验。试品外形为矩形的，三个轴向为矩形

面的垂直方向；试品外形为圆柱形的，三个轴向为圆柱的中心轴和两个相互垂直的圆柱直径

方向。

试验后，通过备用数据读取接口读取、检查行驶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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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　试验规则

防护性能试验包括２个防护存储器试品，１号试品按照抗压保护、高温防火保护、浸水保护的试验

顺序进行试验，２号试品按照抗压保护、余烬保护、浸水保护的试验顺序进行试验，试验中出现任一项目

不符合情况，终止后续项目试验，判定为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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